
绍兴市妇幼保健院关于康育中心母婴陪护服务
项目采购的竞价（议价）公告
按照绍兴市妇幼保健院采购需求，医院护理部对绍兴市妇幼保健院康育中心母婴陪护服务项目进行竞价，欢迎符合要求的供应商进行报价。
一、项目名称：绍兴市妇幼保健院康育中心母婴陪护服务项目
（一）项目预算：38万元（具体按实际进行结算）
（二）订置年限：3个月
（三）询价项目概况:
	序号
	项目名称
	数量
	服务内容
	报价内容

	01
	绍兴市妇幼保健院康育中心母婴陪护服务项目
	1项
	1.母婴康育中心母婴陪护服务。
2.母婴康育中心新生儿特需摄影。（具体详见服务要求）

	根据服务内容及收费标准，报项目单价统一下浮率,详见报价单。


（4） 服务要求
1.母婴陪护人员基本要求：母婴陪护人员年龄18周岁以上，不超过50周岁；身体健康、品行良好、有责任心、尊重和关爱服务对象；具有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和一定沟通能力；身份证、健康证（一年内）、上岗证（母婴护理员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三证齐全；配备医院母婴康育中心母婴陪护队伍不少于25人。
2.母婴陪护人员能力要求：接受过公司的相关课程培训，培训时间及内容基本符合[《关于加强医疗护理员培训和规范管理工作的通知》国卫医发（2019）49号文件]，康育中心母婴护理员培训总时间不少于150学时，理论50学时，实践培训100学时；具有胜任母婴陪护的必备能力；取得母婴护理员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3.新生儿摄影服务要求：具有较强摄影服务能力，并有一定的认可度；规范工作流程和管理要求，不得影响其他服务工作；确保摄影道具和摄影过程的安全；供应商需提供客户摄影服务及一本精美相册,所需费用包含在综合单价内，不得再另行收费。包括以下内容：
（1）每个宝宝拍摄新生儿艺术造型1组
（2）四宫格相框摆件1个（内含4张照片）
（3）新生儿精修底片4张
供应商为产妇提供在响应文件上述内容以外的新生儿摄影服务内容及具体的收费详细情况，需列明收费项目及收费价格。（在报价文件中另附列明收费项目及收费价格）
注：摄影服务以自愿为原则，相册内容不得涉及个人隐私，或者侵犯肖像权等法律纠纷，如因此产生的纠纷由供应商负责。
二、供应商：
（一）具有母婴陪护服务的丰富经验；
（二）合法合规，遵纪守法，员工管理符合《劳动法》要求；
（三）本项目要求提供驻点管理人员不少于1人，陪护月嫂超过25人及以上，配置2名驻点管理人员，驻点管理人员要求如下：
    1.管理人员必须具有母婴陪护两年及以上管理经验；有护理工作背景者最佳。能积极沟通，听取客户对母婴陪护管理工作的意见；
    2.负责对康育中心母婴陪护人员的管理、指导、培训。保证24小时有管理人员，如遇突发状况能白天在30分钟之内、夜间60分钟之内到达，及时对突发事件进行协调解决。
（四）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五）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3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六）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报价。
三、报价文件：
（一）报价须带文件资料:
①营业执照复印件；
②法人身份证复印件；
③业务员参加的须提供授权委托书和业务员身份证复印件；
④公告内提到的需要对满足服务内容和能求要求进行佐证的其他资料；
⑤具体报价单：
	名称
	收费标准
	统一下浮率

	其他收费标注
	标准：康育中心普通母婴陪护人员收费： 小产陪护300元/天，单胎400元/天，双胎600元/天；
以上每客户包含新生儿摄影一套。
甲方每月月初与乙方核算上月实际服务天数，甲方在收到乙方对应发票后60个工作日内，将上月款项支付给乙方
	例如：统一下浮率为10％（小产陪护实际收270元/天，单胎360元/天，双胎540元/天）

	注：标准服务以实际服务天数为准，按康育中心与客户结算天数计算天数。


以上资料必须齐全并加盖单位公章，否则该报价文件作无效处理。
（二）报价文件递交截止时间：2024年11月4日北京时间17:00时，在截止时间后送达的响应文件为无效文件，拒绝接收。
（三）报价文件报送方式：密封后送达绍兴市妇幼保健院护理部，密封袋表面必须标注此项目名称。
四、评定成交标准：
根据参与竞价公司资质和服务均能满足询价文件实质性响应要求且报价最低的原则确定成交供应商。
五、联系方式：
联系人：汤女士             联系电话：0575-88217361联系地址：绍兴市越城区凤林东路222号行政楼（7号楼）三楼320室护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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